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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哈尔滨工业大学立德树人先进集

体及先进个人的通知
各党委（党工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—2035 年）》

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

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，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致哈

工大建校 100 周年贺信精神为引领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进一步健全

学校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，着力打造新时代哈工大“八百

壮士”教师队伍，学校决定开展立德树人先进集体及先进个

人评选工作，表彰在培育一流拔尖创新人才中涌现出的先进

典型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选范围和名额

学校成立满 2年且承担育人工作的各级单位均可参加立

德树人先进集体评选。在学院（学部）、部（处）、直属单

位中评选立德树人先进集体 5 个，在系、实验室、研究所

（中心）、课题组、科室、工作班（组）中评选立德树人先

进集体 10 个。在校工作满 2 年且承担育人工作的在编在

岗教职工均可参加立德树人先进个人评选。评选立德树人先

进个人标兵 10 名，立德树人先进个人 20 名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立德树人先进集体评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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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理想

信念教育为核心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大力弘扬

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，紧紧围绕培养一流拔尖创新人才目标

开展工作。

2.领导班子团结协作，有一支爱岗敬业、业务娴熟的高

素质教职工队伍，秉承“规格严格，功夫到家”的校训，弘

扬爱国、求是、团结、奋进的哈工大精神，形成了良好的育

人氛围，育人成效显著。

3.在课程育人、科研育人、实践育人、文化育人、网络

育人、心理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资助育人、组织育

人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传统工作优势，坚持改革创新，推进理

念思路、内容形式、方法手段创新，涌现出育人典型。

4.参评年限内申报集体中所有成员无违法违纪事件，无

教学事故，无学生教育、管理、服务、安全等方面恶性事件，

防火、保密等各项工作在参评年限内均达标。严格遵守《哈

工大教职工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实施办法》，集体中无被“一

票否决”的教职工。

（二）立德树人先进个人评选条件

1.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品

德高尚，廉洁奉公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。

2.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，遵循教书育人规律，遵循学

生成长规律，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

节，坚守哈工大规格，育人工作科学化精细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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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弘扬哈工大“八百壮士”

精神，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，秉承“规

格严格、功夫到家”校训传统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做

到有理想信念、有道德情操、有扎实学识、有仁爱之心，潜

心课程育人、科研育人、实践育人、文化育人、网络育人、

心理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、资助育人、组织育人工作，

能够做到师德正、情怀深、业务强、自律严，在本职岗位上

成绩突出。

4.参评年限内申报人年度考核须在“合格”以上，无违法

违纪事件，无教学事故，无学生教育、管理、服务、安全等

方面恶性事件，防火、保密等各项工作在参评年限内均达标。

对于违反《哈尔滨工业大学教职工师德“一票否决制”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申报者实行一票否决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学校成立立德树人评选工作委员会，办公室设在

校工会，具体如下：

主 任：安 实

副主任：刘彦辉 陈 蕊

委 员：学校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/党委教

师工作部、党委统战部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/团委、工会、本

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科学与工业技术研究院、人事处、学生

会、研总会负责人

办公室主任由工会常务副主席兼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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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设立评选资格审查小组，成员由党委组织部、党

委宣传部/党委教师工作部、纪委办公室（党委巡视办公室）、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/团委、党委保卫部（处）、党委安全保密

部、本科生院、研究生院、人事处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

部负责同志组成。

四、评选步骤

评选工作采取自下而上，逐级申报审核评审的方式，其

中先进个人的评选需经过学生推荐。具体安排如下。

第一阶段：6 月 4 日-6 月 11日，启动立德树人评选工作，

完成学生推荐过程，基层单位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学生推

荐办法。

第二阶段：6 月 12 日-6 月 20 日，各基层单位根据学生

推荐和组织考核确定本单位立德树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

候选名单，申报材料报评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。

第三阶段：6 月 21 日-6 月 30 日，评选资格审查小组对

申报集体和个人进行资格审核，评选工作委员会组织评选并

确定评选结果。

第四阶段：7 月 1 日-7 月中旬，公示评选结果，经学校

党委常委会审定后，下发表彰决定。

教师节期间，学校将对评选出的立德树人先进集体和先

进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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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各党委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此次评选、推荐工

作。推荐材料填写内容要真实、全面、准确，重点突出。

（二）按照要求填写审批表和汇总表，详见附件 1-3。

先进集体候选单位需提交四寸电子版集体照片一张（jpg 格

式），先进个人候选人须提交一寸电子版照片一张（jpg 格

式）。

（三）请于 2025 年 6 月 20 日下班前将上述材料一式 2

份送交评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（主楼 411 室)。同时将上述材

料电子版发送至 tianbeida@hit.edu.cn。联系人：田贝达，联

系电话：86403657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哈尔滨工业大学立德树人先进集体审批表

2.哈尔滨工业大学立德树人先进个人审批表

3.哈尔滨工业大学立德树人先进评选汇总表


